空运提单制单说明

航空公司签发的航空货运凭单，俗称为主运单MASTER AIRWAYBILL/MAWB（是相对于货运代理签发的运单被称为分运单HOUSE AIRWAYBILL/HAWB而言），是航空运输的运输凭证和托运协议。空运单与海运提单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它不是被托运货物的物权凭证，运单正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提货的必要条件。6pQ,s(`/V
  运单有三份正本，在运输发生时分别应提交给发货人、收货人、承运人。 副本数量按照标准应该是9份，在现代运输条件下可以根据需要决定，一般不作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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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Z3I4s  以下简要介绍以下运单上的项目以及常用项目的使用：（请对应参照运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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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代理人在航空公司的帐号，即代理人与航空公司的运费结算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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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直达货物的到达港代码或中转货物的第一中转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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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货物的操作信息和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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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欧洲等地的海关特殊要求，极少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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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计费重量，即托运人支付运费的重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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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1 预付/到付声明价值附加费总额。声明价值费高低，对运输过程中遭遇意外损失的情况下承运人对受损失的托运人的赔偿金额高低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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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1 预付/到付给代理人的费用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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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其他收费，除运费外的其他操作费用如：制单费，危险品附加费、燃油附加费等的名目和金额，即44/44.1项金额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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